
 

 

 

 

关于西华学院 2021 年第二次“英才计划”

学生科研项目申报的通知 
 

 

西华学院全体学生、导师： 

为促进西华学院学生成长、成才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争取高水

平创新成果，西华学院创立“英才计划”学生科研项目，现启动 2021

年度第二次“英才计划”学生科研项目申报征集工作，并将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资助范围及项目类别 

项目类别及资助经费见表 1。 

表 1 西华学院“英才计划”项目类别及资助经费 

项目类别 资助金额（元） 

一般项目 2000 

重点项目 6000 

特色项目 8000—10000 

各类项目结题的参考目标如下: 

①经管类 

一般项目：需公开发表论文一篇以上或省部级学科竞赛三等以上



奖励;  

重点项目：需公开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一篇以上或国家级学科竞赛

三等以上奖励； 

特色项目：需公开发表 SSCI 或 CSSCI 论文一篇以上，或国家级、

权威的国际学科竞赛一等奖。 

②理工类 

一般项目：需公开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一篇以上，或授权实用新型

专利、软件著作权一项以上或省部级学科竞赛三等以上奖励； 

重点项目：需公开发表 SCI/EI 论文一篇以上，或授权中国发明

专利一项以上，或国家级学科竞赛三等以上奖励； 

特色项目：需公开发表 ESI 或 JSR区论文一篇以上，或授权国际

发明专利一项，或国家级、权威的国际学科竞赛一等奖。 

③结题要求 

所有以中文发表的论文必须是能在中国知网查到的论文，以外文

发表的论文必须是能在杂志网站查到的论文，否则不予认定。核心期

刊指北京大学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来源期刊正刊或中国科学引

文数据库（CSCD）核心期刊正刊。本条件仅认定论文发表当年列入当

期上述目录的期刊。所有论文必须以学生为第一或通讯作者，专利必

须以学生为第一申请人且专利权人必须为西华大学。指导老师为论文

第一作者或专利第一申请人，作为论文第二作者或专利第二申请人的

学生可认定为论文第一作者或专利第一申请人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

1、只有西华学院学生能作为项目负责人或项目成员申请西华学

院“英才计划”项目。每个西华学院学生在校期间只能被获批一次作

为西华学院“英才计划”项目负责人。 

2、项目按照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挑战杯”

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、“ 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

称“三大赛”设置原则，立项项目应满足参加“三大赛”要求。 

3、学生在导师指导下，组建团队并撰写项目申请书。项目必须

有指导教师。每个项目学生人数不超过 8 人。 

4、立项申请要求相关团队对项目已进行过初步研究，并已有一

定的研究基础。 

三、资助方式 

“英才计划”采用后资助方式。 

已立项的“英才计划”项目，经学院审查基本达到某类项目参考

目标后，在结题公示之后的指定时间内，按表 1所列标准批复经费给

予支持。项目经费由项目指导教师在项目预算范围内开支，经西华学

院财务负责人签字后在财务处报销。项目经费必须在批复经费的财务

年度内完成支付，逾期不能再支付。 

四、推进步骤 

1、项目申请 

学生在导师指导下，组建团队并撰写项目申请书（见附件 1）。纸

质文档申报书于 11 月 10 日前联系初审负责人（初审负责人见第 4

条）并提交，电子文档于 11 月 10 日前发至官方邮箱：



3436478168@qq.com。逾期不再组织立项。本次立项申请要求相关团

队对项目已进行过初步研究，并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，项目负责人需

将己有初步研究基础的证明一并发送至官方邮箱以便审核。 

2、项目评审 

西华学院将组织专家进行“英才计划”项目申请的评审。经评审

通过的项目准予立项并在学院官网公布立项名单。 

3、项目结题及评价 

本次立项的“英才计划”项目，需于明年 3 月中旬前提交项目结

题申请表（见附件 2）及相关支撑材料到西华学院，经西华学院批准

后结题，结题标准见附件 3。学院对申请进行审查后，按成果水平批

复经费；未上到各类项目参考目标的，不予批复经费。 

已结题的“英才计划”项目，须在结题公示后一周内完成经费批

复，并在经费批复的财务年度内完成经费开支，逾期不再继续资助。

对已结题的“英才计划”项目，西华学院出具结题证明。 

西华学院对已结题的项目按质量进行评价。对优秀的项目，将对

该项目指导教师以后的学生选择、项目申请方面予以倾斜。对不合格

项目的导师，将取消其西华学院导师资格。 

4、初审负责人 

廖一臻 联系方式：13550985725  QQ：1014433607 

李永雯 联系方式：19119075072  QQ：2145446842 

五、项目管理 

1.项目立项后，原则上项目负责人不再调整。若项目组成员包括



项目负责人确需变更的，须经指导教师和学院同意，填写《西华大学

西华学院“英才计划”学生科研项目项目组成员变更申请表》(见附

件 4)，上报学院团委备案。 

2.立项项目结题时，对验收合格的课题，经批准予以结题。 

六、附则 

本计划由西华学院团委代表西华学院统筹管理。 

本办法由学校授权西华学院进行解释。 

 

 

西华学院 

2021年 10 月 22 日 

 

附件：1、西华大学西华学院“英才计划”学生科研项目申报书 

2、西华大学西华学院“英才计划”学生科研项目中期审查结题申请表 

3、西华大学西华学院“英才计划”学生科研项目结题验收标准 

4、西华大学西华学院“英才计划”学生科研项目项目组成员变更申请表 


